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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01 证券简称：三达膜 公告编号：2022-044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超募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
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6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7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
超过人民币 18.2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达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三达膜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2-034）。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6月 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为
63,829股，占公司总股本 333,880,000 股的比例为 0.019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73 元/股，最低价
为 14.7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40,201.1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2022 年 6 月 29 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140,202股，占公司总股本 333,880,000股的比例为 0.04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70元/股，最低价
为 14.6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57,360.6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204,031股，占公司总股本 333,880,000 股的
比例为 0.061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4.73 元/股、最低价为 14.65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
民币 2,997,561.82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59 证券简称：元琛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0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

长”）履行 2022年 4月 12日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 南海成长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5,936,07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9.96%。
根据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元琛科技”）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收到

南海成长出具的《关于持有元琛科技股份变动的告知函》，2022年 6 月 7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
南海成长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7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现将有
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
本信息

名称 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 -506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6月 7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权益变动情况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2 年 6 月 7 日至 2022
年 6月 30日

人民币 普通
股 1,760,000 1.1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南海成长精选
(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7,696,077 11.06 15,936,077 9.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696,077 11.06 15,936,077 9.96

注：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
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
2022年 4月 12日，公司披露了《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南海成长计划自 2022年 5月 6日至 2022年 8月 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1,682,32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7.30%，减
持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南海成长已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政策备案申请，根据《上市
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中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南海成长投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其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
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安徽元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 688177 证券简称：百奥泰 公告编号：2022-035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注射用 BAT8010
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奥泰”或“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公司在研药品注射用 BAT8010的《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公布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对于抗肿瘤药物，

一般 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 2 年时间，I 期完成进入 II 期的比率约 62.8%，II 期完成进入 III 期的
比率约 24.6%，考虑到临床研究周期长、投入大，过程中不可预测因素较多，临床试验、审评和审批的
结果以及时间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注射用 BAT8010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g/瓶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申请人：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CXSL2200184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 4月 21日受理的注射

用 BAT8010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 药品相关情况

BAT8010 是百奥泰开发的靶向 HER2 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拟开发用于实体肿瘤治疗。
HER2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家族（EGFR）中的一员，在多种实体肿瘤中高表达，在肿瘤增殖、侵袭和转
移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肿瘤的不良预后相关。 而 HER2在正常人体组织中表达水平较低。 肿瘤组织和
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的差异使得 HER2成为 ADC药物的热门靶点。 BAT8010由重组人源化抗 HER2
抗体与毒性小分子拓扑异构酶 I抑制剂，通过自主研发的可剪切连接子连接而成。 BAT8010具有高效
的抗肿瘤活性，毒素小分子有很强的细胞膜渗透能力，在 ADC 杀伤癌细胞后能释放并杀死附近的癌
细胞，产生旁观者效应，有效克服肿瘤细胞的异质性。 同时，BAT8010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血
浆中释放的毒素小分子低，降低了脱靶毒性的风险。

三、 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品在获得临床试验通知后，尚需开展临床试验取得疗

效和安全性的数据并经国家药监局批准后方可生产上市。
根据《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2006-2015》公布的数据，通常情况下对于抗肿瘤药物，一

般 I/II期临床研究阶段持续约 2 年时间，I 期完成进入 II 期的比率约 62.8%，II 期完成进入 III 期的比
率约 24.6%，公司将分析试验数据，如果数据能够成功证明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将进一步推
动后续临床试验。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国外有两个获批上市的抗 HER2 抗体药物偶联物，国内有一个抗 HER2 抗体
药物偶联物获批上市，未来相关竞品可能会拥有先行者优势，注射用 BAT8010 可能在未来面临激烈
的市场竞争。

考虑到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易受到技术、审批、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
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
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39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8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和投资”）持有安

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6,011,5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5%，上述股份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于 2022年 4月 22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因自身业务需要，兴和
投资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3%（即 3,252,000股）。

2022 年 6 月 8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本次权益变动后，兴和投资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 5,419,9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99996%。

2022 年 6 月 22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截止 2022 年 6 月 20
日，兴和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积减持公司股份 1,62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0%，
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

2022年 6 月 30 日，公司收到兴和投资发来的告知函，兴和投资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已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3,252,000 股，占总股本的 3.00%，本次减持计划已
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兴和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011,595 5.55% IPO前取得：6,011,59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 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 前
持 股
比例

兴和投
资 3,252,000 3.00% 2022/5/24 ～

2022/6/30
集 中 竞 价 交
易、大宗交易

95.29 －
132.18 398,294,275.01 已 完

成 2,759,595 2.5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16 证券简称：天奈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转债代码：118005 债券简称：天奈转债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奈科技”或“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OU MAO（毛

鸥）先生近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解除劳动合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 OU MAO（毛鸥）先生与公司签有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任职期间作为共同发明人申请的专利

均为职务成果，该等专利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
纷，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 OU MAO（毛鸥）先生辞任后，其原从事的工作由公司研发团队承接，公司已培养出一支具备持
续创新能力、技能全面、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OU MAO（毛鸥）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技术研发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OU MAO（毛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现已办理离职手续并正式辞任。解

除劳动合同后 OU MAO（毛鸥）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 OU MAO（毛鸥）先生
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OU MAO（毛鸥），男，美国国籍，1964 年 2 月出生，麦吉尔大学物理学博士，2012 年 8 月至今任天

奈科技高级总监，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之一，负责公司知识产权的管理及部分石墨烯产品的研发工
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OU MAO（毛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71,994 股。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披露的《天奈科技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OU
MAO（毛鸥）先生作为激励对象被授予 22,000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
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规定，自离职之日起 OU MAO（毛鸥）先生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15,400股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OU MAO（毛鸥）先生离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OU MAO（毛鸥）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在研项目的推进和实施，目前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

的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OU MAO（毛鸥）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16
项，实用新型专利 34项；申请中的发明专利 29项，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上述专利和专利申请为均职
务发明创造，涉及的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
潜在纠纷，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 OU MAO（毛鸥）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书》对知识产权、保密、竞业

禁止等离职后义务进行了清晰明确的约定。 OU MAO（毛鸥）先生对其知悉、了解、接触的公司（含子公
司）商业秘密及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包括且不限于公司战略、经营管理、技术开发等信息）负有严格
的保密义务，离职之后仍对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接触、知悉的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或其他商业秘密信息

承担如同任职期间一样的保密义务和不擅自使用有关秘密信息的义务。 未经公司书面同意，OU MAO
（毛鸥）先生不得接受与公司存在竞争或者合作关系的第三方以及公司客户或潜在客户的直接或间接
聘用（包括兼职），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在与公司从事的行业相同或相近的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内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 OU MAO（毛鸥）先生离职后存在违反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的情
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培养了一支具备持续创新能力、技能全面、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

形成了良好的人才梯队基础，不存在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2021年 12月 31日及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60 人、

108人及 147人，研发人员数量稳定增长。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 10人。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 9人，具体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如下：

截至日期 核心技术人员

2021年 12月 31日 TAO�ZHENG（郑涛）、MEIJIE�ZHANG（张美杰）、OU�MAO�（毛鸥）、岳帮贤、魏兆杰、
蔡韦政、蔡宗岩、郭卫星、谢宝东、林暐国

本公告披露日 TAO�ZHENG（郑涛）、MEIJIE�ZHANG（张美杰）、岳帮贤、魏兆杰、蔡韦政、蔡宗岩、郭
卫星、谢宝东、林暐国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 现有的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
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OU MAO（毛鸥）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技术研发能力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OU MAO（毛鸥）先生已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 公司的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

人员充足，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的推进状态，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
心技术的持续研发工作。 公司将持续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完善研发体系、研发团
队的建设，优化研发人员考核和奖励机制，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天奈科技研发团队、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相对稳定；OU MAO（毛鸥）先生已与公司办理相关工作

的交接，公司与 OU MAO（毛鸥）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书》对知识产权、保密、竞业
禁止等离职后义务进行了清晰明确的约定，OU MAO（毛鸥）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
产经营带来实质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有的核心技术；

2、OU MAO（毛鸥）先生在天奈科技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
专利均为职务发明创造， 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 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纠纷或潜在纠
纷，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

3、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OU MAO（毛鸥）先生离职未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19 证券简称：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0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174,00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9,283,632 股的比例
为 0.255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99 元/股， 最低价为 9.39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310,897.95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2022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6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7）。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174,00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9,283,632 股的比例为
0.255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99 元/股， 最低价为 9.39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310,897.95元（不含交易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29 证券简称：博睿数据 公告编号：2022-038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公司拟使用 3,000 万元（含）至 6,000 万元（含）自有资金回购股份，回购
价格不超过 60元/股（含），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期限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博
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31）。 公司于 2022年 5月 31日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并于 2022年 6月 1日披露《北京博睿
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
034）。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日披露了《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5）。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了《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一、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14,9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4,400,000 股的比例为 0.033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0.32 元/股，最
低价为 39.8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99,834.55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二、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

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88350 证券简称：富淼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0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2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回购的股份将在
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25.00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15日、2022年 2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09）。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5.00 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24.60 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二、 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1,870,294股，占公司总股本 122,150,000股的比例为 1.5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53元/股，最低
价为 16.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4,435,017.40元（含交易佣金手续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富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公告编号：2022-035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1,69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102,133,600 股的比例为
0.0506%，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1.00 元/股， 最低价为 90.68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94,740.6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以自有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0元/股，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和 2022 年 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8）和《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3）。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51,690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133,600 股的比例为 0.05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91.00 元/股，最低价
为 90.68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94,740.6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0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70,855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0,946,625 股的比
例为 0.37%，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50 元/股， 最低价为 28.34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693,415.6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4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59.64 元/股（含）。 本
次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和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26）。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6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0,946,625 股的比例为 0.0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50 元/股，最低价为 31.84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99,665.9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6
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670,855 股，占
公司总股本 450,946,625股的比例为 0.3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50 元/股，最低价为 28.34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693,415.6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5090 证券简称：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2-072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森泰能源”）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022年 6月 29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21403）。 公司首次申报的森泰能源财务资料有效期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保持中国证监会
审查期间森泰能源财务资料有效性，公司正抓紧组织相关方开展加期审计及更新工作。由于完成相关

工作尚需一定时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按照相关
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暂时中止审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221403号），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本次交易暂时中止审查系中国证监会正常的行政许可实施程序， 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公司将尽快完成相关审计、更新工作，并及时申请恢复行政许可审查程序。

公司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相关信息均以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等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5183 证券简称：确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7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71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1%，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7.29 元/股，最低价为 16.78 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 12,172,778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2022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的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00 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5月 17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39）；2022年 5月 17 日公司完成了首次回购
操作，并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详情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http://www.sse.com.cn/。

2022 年 6 月 22 日， 因公司实施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9.00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8.50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调整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

2022年 6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 71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71%，回购成交最高价为 17.29 元/股，最低价为 16.78
元/股，支付资金总额为 12,172,77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回购
计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2-031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拟回购公司股份
233.345-466.69 万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41 元/股，回购期
限从 2022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2月 28日。 并于 2022年 3月 7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9、临 2022-01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
股份进展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2年 6月，公司未回购股份。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票 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 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文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5580 证券简称：恒盛能源 公告编号：2022-024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
司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拟使用不超过 12,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
任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04 月 0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通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

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购买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
NHZ0115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 年 04 月 0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赎回上述投资产品，获得本金及收益合计人民币 120,882,575.34 元，具体情
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金额（万元）

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
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NHZ01155）

保本浮动收益型 12,000.00

年化收益率 产品期限（天） 起止日期 现状 实际收益金额（元）

2.95% 91 2022 年 04 月 01 日 -2022 年
07月 01日 到期已赎回 882,575.34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91.25 0.00

2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90.25 0.00

3 结构性存款 12,000.00 12,000.00 88.26 0.00

合计 36,000.00 36,000.00 269.76 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2,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4.16

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额度（含本次） 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额度 12,000.00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额度 12,000.00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7 月 02 日

证券代码：688078������������证券简称：龙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9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办公
地址和证券部联系地址变更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新增办公地址，包括证券部在内的部分部门
迁入新址办公。 新增办公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8号天创科技大厦 1008室。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 现将公司证券部联系方式变更如
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 8号天创科技大厦 1008室

联系电话：010-62670727
传 真：010-62670092
电子信箱：info@longruan.com
邮 编：100080
证券部联系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上信息变更，自本公告披露

日起正式启用，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北京龙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698 证券简称：伟创电气 公告编号：2022-032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和软件著作权证书

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创电气”或“公司”）自 2022年 5月起至今，公司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 9 项，其中发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外观专利 1 项；取得国家版

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利证书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号 专利类型 取得方式 专利权人

1 电机角度误差矫正方法、装置、计算机设备和存储介
质 2020/3/9 2022/5/10 ZL202010158267.9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2 均流控制方法及系统 2020/7/16 2022/5/10 ZL202010688611.5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3 电机速度环 PI控制方法、系统、设备及存储介质 2020/12/28 2022/5/24 ZL202011585256.5 发明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4 外转子直驱同步电机及织机 2021/11/17 2022/5/10 ZL202122823875.X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5 回馈变频一体装置和升降设备 2021/11/29 2022/5/10 ZL202122994351.7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6 一种一体化驾驶室 2021/11/30 2022/5/10 ZL202122994684.X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7 电控连接系统及织机织布生产线 2021/11/17 2022/6/10 ZL202122823941.3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8 旋转式治具 2022/1/12 2022/6/21 ZL202220077223.8 实用新型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9 带纺织控制图形用户界面的显示屏幕面板 2022/1/24 2022/6/10 ZL202230049446.9 外观设计专利 原始取得 伟创电气

注：1、发明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2、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十年；3、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限自申请日起十五年。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

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著作权保护期 取得方式 权利范围 著作权人

1 伟创 QT系列塔吊一体机控制器软件 V1.0 2022SR0571134 2022年 5月 10日至
2072年 12月 31日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伟创电气

2 伟创 S200系列施工升降机控制器软件 V1.0 2022SR0571354 2022年 5月 10日至
2072年 12月 31日 原始取得 全部权利 伟创电气

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取得和应用，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护公司自主知识产权。
特此公告。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